
項目，似有不便。吾人可否於明R較遲開會？ 

本人實不知大會有何事務，亦殊不欲使任何人 

感覺不便，但爲會務計，本人延遲開會時間爲 

主席：本席擬提議交由主席擇定明曰會 

鼷時間，望能使备方均感方便。 

經簡短討論後，該項提譏卽獲通適。 

今後十一時三十分散會。 

第十九次會議 

一 九 四 六 年 二 月 十 1 3 曰 星 期 四 ， 前 

千一時在倫敦西敏寺教會大樓舉行 

主席：Mr. N . J . 0 . M A K I K ( mM'l^ )。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：澳大利3&、巴 

西、中國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波 

蘭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七十三，臨時議事日程 

―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。 -

二. 黎巴嫩與叙利亞兩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 

六年二月四日致祕書長函（文件S/5 ) 1 。 

三. 戋全理事會專家委員會主席就該委員會修 

改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事所提出之報 

吿 書 （ 文 件 S / 6 ) 2 。 

七十四.逋過議事日程 

識，日程 i l逸。 

七十五.黎巴嫩及釵利亞兩代 

表團首席代表來函 

主席：mm曰程第二項爲黎巴嫩員利 f f i 

兩代表圑首席代表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致祕書 

長函。該函業予分發（文件S/5 ) 0 

於理事會對黎巴 it^叙利亞兩代表M提請 

注意之事項開始討論以前，本席需請理事會決 

定一、二項程序問遛。 

就二月四曰函而論,該兩代表圑依聯â-H 

憲章第三十五《条第一項规定,行使其會員國之 

權利,卽將某事項提請5全理事會注意。該兩 

代表圑稱此事件爲一'爭端'。按第三十二條規 

定：聯合國會員國而非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國， 

如於安全理事會考慮中之爭端爲當事國者，應 

被邀參加,於該項爭端之討論，但無投票權。 

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均知第二十七條第三 

項末語之但嘗，於一爭端經理事會考慮時亦適 

用之。惟爭端是否存在之問题，常未可率爾解 

~~1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第一年第一轴稀編第一號 
附件A 0 

2同上，？lS編:荬二镞附 {̂=一0 

答C倘屬必要，理事會本身應決定此問題。本 

席以爲在本事件現階段中,理事會欲對爭端是 

否存在問題作一答覆,似極爲不便；如先S§取 

當事國之聲述,實較妥當，以余觀之,且屬必 

抑吾人於此階段,無需對第三十二條規定 

之適用與否,卽作決定。無論爭端在法律意義 

上存在與否，理事會當前問題之討論對叙刺亞 

及黎巴嫩兩阈之利益有特Jgij關係，至爲顯然。 

»席提譲吾人應依憲章第三十一條之規 

定；行使職權,依照吾人處理伊朗及希BI事件 

中之辦法，邀請叙利亞及黎巴嫩兩國參加吾人 

關於此問題之討瀹,但無投稟權。 

本席以爲，吾人如將在考盧伊朗問題之最 

後階段所發生之間題，預爲決定，當屬得宜。本 

席意指：叙利亞及黎巴嫩在本II事會會譲中， 

是否得行使提議權。現議事規則旣由專家委員 

會擬譲,本席提議理事會此事應採吾人邋理印 

度尼西亞事件時所用之麹法。 

因 此 , 倘 無 異 鏃 , 本 席 提 譏 ： （ 一 ） 遨 

請叙利亞及黎巴嫩兩國i代表列席理事會會譏； 

( 二 ）於該兩國代表列席時，吿以鋰會邀請 

其參加討論兩國所提交於安全理事會之問題， 

但無投凜權； (三 ） 並吿以理事會M該兩國 

代衷機會，於其認爲^>宜時,行使就此問而 

爲提議之權，但以不妨礙理事會於其他情形下 

所採觀點爲限。 

理事會是否贊同此程序？ 

Mr. RiAz (埃及）；適閣下提出一點,卽 

吾人當前問題應視爲爭端抑情勢一問題,而阁 

下認爲此問題不應於此時解決0 

本人欲請理事會注意兩點；一爲爭端與愦 

勢 在 投 票 方 面 不 同 之 規 定 , ― 爲 否 決 權 之 行 

使。虹係爭端,當事國不得投累。如係情勢, 

Ï里事會似准其有投票權。吾人現決定此事件爲 

̶爭端抑爲情勢時,，可行使否'决權；抑此 

種決定視爲程序事項,七可決禀卽足。尙請主 

席惠吿。 

主席：諸位諒當記憶，本席曾謂此事件似 

不易於此時卽加決定，並提議吾人應靜候當事 

國之口頭陳述。屆時如理事會欲作決定，可考 

慮埃及代表向本席所提一點。 

M r . R i A z am)-'本人適作陳述與決定 

此事件爲爭端抑爲愦勢一Pn，题無關。吾人現應 

決定者爲吾人7将該問題付表決時，能否行使否 

決權。 

理由如下：吾人不應俟聽取當事國就爭端 

或愦勢一閼題提出聲述後，苒行決定吾入鹆否 

行使否決權。有兩位秉有否決權之理事對此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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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殊爲關L:Wo其中一位或s忍爲本事件並非愦勢， 

於表決時渠將行使否決權。故本席;a爲吾人现 

應 决 定 , 取 陳 述 後 將 此 問 題 付 表 決 時 I E 

否使用否決權0換言之，吾人應決定此是否爲程 

序問題。至於何時決定該問題爲爭端抑情勢， 

主席建議應在聽取黎巴嫩與叙利亞兩代表圃陳 

述 之 後 ， 本 席 纖 。 

M r 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) ： 本 人 铯 不 反 

對邀請叙利亞及黎巴嫩列席本理事曾會譏，但 

欲指明一點：此不應«释爲：倘任何會員國提 

出一項爭端，理事會卽應承認該爭端依其名詞 

之法律意義，經已存在。 

主席：荷蘭代表所言自與本席前述意見相 

符。關於埃及代表之提譏，本席以爲渠所提出 

一點，容後表决0蓋吾人對於促請ÏI事會注意 

之事件於充价獲悉其全部性賀以前，似末能明 

睐此事件之涵義，或斷定其爲情勢抑爲爭端。 

在此種愦形下，本席甚願指明：俟聽取當事國 

之陳述後再行決定此一問題，對理事會不致有 

何不便之處。 

Mr. RiAz ( • ) ： 請 原 諒 本 人 堅 特 原 

譲。本人以爲吾人除一點外，所見已甚接近。 

主fit;謂吾人應俟聽取黎巴嫩與叙利亞南代表簡 

之陳述後，苒行決定此事項究爲爭端抑爲情 

勢，本席完全贊同。惟吾入必須、èfc^問題， 

卽此究爲程序問题與否，何以不铌立千決定， 

余實不解。兹願向本理事會正式動璣,請其決 

定吾人將來表決之問題究爲一程序問題抑爲一 

爭端問題；換言之，吾人對該問題能否行便否決 

權0此動譏in下： 

- 理事會對任問題爲一爭端抑爲情勢 

之決-杀羼程序事項。 

Mr. D E FEÏÏITAS- V A L L E ( 巴 西 ) ： 吾 人 現 

無讅事規則可循,對此自可表示不满。但本席 

欲聲言：本人希望现事會俟後定一成冽,卽凡 

簡單空洞而無實證之函件，不予接受。會員國 

僅於函內謂有一項情勢或爭端之存在而不說明 

理由,實未爲 M , 本人以爲下次接獲此種函件 

或請求時，3里事會於邀請有關會員國或非會員 

國出席以前，自可決定其爲爭端抑爲情勢。現 

吾人不能爲此。但可拨伊朗一案之à&例辦理。 

於伊朗一案，吾人聽取兩當事國之陳述，然後 

主席對此程序問題予以裁定,認爲係一爭端。 

蘇聯代表旣未反對，卽承認蘇聯(^^表圑無投票 

權。目前情形完全相同，於聽取叙刺亞及黎巴 

嫩兩代表圑所供'ft報後，主席應作如是SI決。 

主席：倘理事會於此階段視該雜爲一程 

序事項俟當事國口頭聲述後,再行決定其爲爭 

端抑爲情勢"^問題，未審此法足以解答埃及代 

表所提一點否0 

M r . EiAz ( 埃 及 ） ： 本 人 曾 提 ; 動 議 ， 

卽理事會對任何問題爲一爭端抑爲情勢之決 

讓 屬 程 序 , 項 。 

顧維钩先生（中國）：竊以吾人所討論者 

有二點：其一,該事件應否如叙利S及黎巴嫩 

代表圑函所稱視爲爭端；抑或視爲愦勢。關於 

此點,吾人似均已同意,卽理事會於聽取叙利 

亞.、黎EL嫩及其他直接有關各國之聲述前，以 

不作決定爲宜C本人以爲吾人對此點已同意。 

埃及代表所提譏者乃屬程序性賀之問題， 

卽應如何表決以決定事件爲一愦勢或爭端。按 

埃及代表意,此爲程序問題故無需依第二十七 

條规5^全體常任理事圃同意禀。 

本人認爲此實爲極重要之程序問超。關於 

現提出理事會之事件,理事會對其究屬爭踹或 

情勢俟後或將獲一致意見。因該事件旣牽涉極 

重要之程序問題，吾人所作任何決譏,將成爲 

以後援用之先例；且埃厕^；：表業有動譏,本理 

事會亦原有一專家委員會起草議事規則；爲惯 

重針,本席提讒此問題應交由該委員會研究, 

向理事會提出報吿。 

本人提譏埃及代表動譏應交由専家委員會 

研究,俟其提出報吿後，再爲 定,。 

Mr. B E V I N C英聯王國）.、本人與Mr. van 

Kleffens所見相同。倘聲訴國家謂有爭端,郎 

有爭端存在；倘一國控訴他國,皲控國加以駁 

斥 , 卽 有 爭 端 存 在 ， 而 理 事 會 當 可 爲 « 。 本 

人以此爲目前問題之簡單答覆。 

Mr. RiAZ ( ) ： M r . Bevin稱倘當事 

國一造宣吿爭端存在，則此爭端卽存在。此說 

與主席先生所言適相反。倘吾人接受此決定, 

認爲當事國一造如宣吿問題爲一爭端，理事會 

&0可依此爲同樣'决定,則本人之相反意見自無 

立足,地。但如認爲此事應由瑰事會決定,則 

本人願予贊同，蓋一事之爲爭端與否，不能僅 

恃當事國一方之言爲定。此事固應由理事會決 

定也。 

中圃代衷謂：吾人對此事件將狻一致意見， 

本人實未敢苟同。敢問：如意見不一致，則如 

何？故此Pr^題宜於此時解決。或以此應交由専 

家審講爲宜。伹將來表决之結果,至爲顢然， 

此問題竟須加討論,余實不 j^。若交由一常 

任瑰事國決定其爲爭端抑情勢,其將隨時JÊi其 

決定吿吾人曰：此爲情勢，如此非爲程序問題， 

則渠自可投B决定其爲情勢，而使憲章第二十 

七 條 第 成 爲 具 文 , 一 若 否 決 權 可 適 

用於毎一*#者。倘常任理事國不顧衆譏,仍 

以一問題屬於情勢事項，又倘吾人認爲該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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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稃.序問題,則吾人給與常任理事國以無限制' 

之否決權。凡任何問題，彼輩均可隨意否決之0 

此與憲章之精神宇義、與吾人所言之一切、與 

吾人共同作成之一切決定，全相背饽。 

M r . P A D I L L A N E E V O (墨西哥）：本人以 

爲埃及代表所提問題爲一學術問題，完全在本 

理事會職權範圍以外。此事件是否爲一爭端之 

問題,實不應由理事會決定,而爲將此事件提 

請理事會注意之當事國,在其權力及判斷範圍 

內所應決定者。憲章各條對此朋白規定。理事 

會所應決定者僅爲該爭端或愦勢或其繼續存在 

是否足以危及和平。此點,理事會應予決定； 

至於理事會是否採取行動，此項決定適用第二 

十 七 第 三 項 之 舰 。 

依第S十三條規定,任何爭端當事國應儘 

先以自行選擇之和平方法謀求解決。故關於應 

否將愦勢或與另一圃之關係按請安全理事會注 

意一問題,應由當事國考慮。是以本人以爲適 

所提議之愦勢與爭端之區yi]，實非理事會所應 

注意者。 

M r . V A N K L E P F E N S (荷蘭）：本人未能 

贊 同 坐 余 右 席 代 表 之 觀 點 , 殊 感 歉 玖 、 Mr. 

Bevin (渠適加入辯論時轉述鄙見未審是否完 

全確切）謂一當事國如願意時，有權將一項爭 

端或情勢促請理事會注意。惟對該事件爲爭端 

抑爲情勢一問題之解答，於表決程序實有ffl要 

影響。本人經最後分析認爲：該項問題不能由 

當事國予以決定，而應由理事會於聽取當事國 

陳述其主張後，決定之。 

現本席甚贊同中國代表之提讓，卽對此問 

題詳加硏究。此項辯論實極有益，蓋世界入民 

由是得悉本理事會正制訂其所謂普逋法。吾入 

圜覔途徑。此g—新機構，故吾入對於此種^ 

項，尤需謹愼行事本入以爲吾人如先聽取各當 

事圃之陳述然後苒作決定，最爲妥善。 

本人贊同埃及代表听稱一點，卽吾人可將 

其此時渠所提出之問題付表決。惟本人未見有 

此必要，寧俟谷當事國陳述後爲之。 

主席:本席麒吿埃及代表：本席深感渠提 

請理事會注意事項之重要性，並以爲此乃其中 

之一問題，理事會遲早必需予以解決者。佴本 

席此時欲措明，吾入議程所列譏事規則事項， 

實與埃及代表今晨提請理事會注意之事項，密 

切相關。 

本席不知埃及代表是否願從中圃代表之 

議，其所論固極慎重，亦不知能否將此問題， 

暫緩置議。蓋容後吾人審譏譲事規則時，必需 

注意及之。目前欲作決定，不無困難，且任何 

決定尤足致吾人日後審譏譲事規則時之困難， 

吾人迄無譏事規則足蜜遵循，實極不幸，惟吾 

人當儘早集議予以決定。本席請問埃及代表可 

否體察此項情形，認爲其所提譏，宜俟該時苒 

爲決定。 

M r . V Y S H I N S K Y (蘇維埃ffcfc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：本人Jgi爲吾人應解決此問題；但欲予 

解決，吾人需避免抽象理論，但极據提出:fô® 

事會之文件，審査'此問題。 

吾人所爭論者爲目前事件爲爭端抑爲情 

勢。余意吾人必須根摅吾人所有之文件，硏究 

當事國所陳述之事件之內容，求此問題之解 

決。 

關 於 ' 本 問 題 J 吾 人 必 須 援 : 引 黎 巴 嫩 員 

利亞兩代表圑首席代表二月四日函，該函首稱 

英、法驻軍該兩國，爲侵犯該兩國之主權。復 

謂過去表明英、法駐軍威脅和平及安全。其結 

論爲要求英、法駐軍撤退。此爲叙利亜黎巴嫩 

代表圑函内三項要旨。吾人必須決定以上三點 

之性賀。其爲要求、聲訴、爭端,抑其非爲要 

求,聲訴與爭端乎？問題1?0極簡單也。 

如吾人所處理者非國際爭端而爲私人間之 

爭 端 , 則 其 愦 形 下 述 。 3 ^ 在 他 人 尾 內 ， 屋 

主要求其退出,不果，乃訴於法庭請將其逐出3 

問題爲：此是否爲一爭端？律師自必以此爲一 

爭端，應由法庭處斷。 

吾人目前事件爲-'愦勢抑爲一爭端之問 

題,必需根據理事會所摅文件'决定之。向吾 

人提出聲明载有數項要求,此爲吾人所知者。 

M r . van Kleffeiis謂此爲理事會所應受理之p„3 

題，本席亦爲然。理事會可依其所獲之文件 

決定此問題。Mr. Bevin謂：此案牽涉爭端， 

本人殊爲同意。至於埃及代表Mr. R i a z 堅 請 

現卽應對此問題予以決定，佘亦同意。 

倘曰後審查發現新事實,而吾人認爲此事 

非一爭端時，理事會自可依此酌定。且當事國 

一造或可接受他造之要求，爭端由是結束。不 

然，則爭端繼續存在,必需由理事會解決C究 

凳此爲爭端抑爲情勢,此時實宜決定,由是可 

以 保 證 處 理 爲 客 觀 而 公 正 。 

Mr. R I A Z (埃及）：本人反銜墨西哥代表 

之 観 點 ， 蓋 余 認 爲 提 交 理 事 會 之 任 項 , 其 

爲情勢抑爭端，乃程序問題。當»^國一造之主 

張不足以定該事項卽爲爭端。同樣，？1事會常 

任瑰事國謂一事件構成愦勢,亦未足使理事會 

卽椟受其爲情勢。此應取決於理事會，以通常之 

過半數決定,換言之：理事圃不使用否決權。 

否則吾人爲決定時,直循法語所謂Je te bap. 

tise carpe 之習耳。豈一人之言謂某事存在， 

卽足使人入同窟;IS其爲存在耶？理事會必須爲 

—〇二 



客觀之處斷,而不能爲此種裎序是賴也。 

本人雅不欲養各瑰事國之時間。吾人爲此 

程序事項經巳費時過久。本席願提出兩項提議， 

尙 s 主 I f 接 納 。 

其一,如各人同意吾人目前問題爲一爭端， 

則吾人可待曰後吾人爲純學理之討論而不以某 

一事項爲對象時,苒行處理。 

不然,則本人可再爲讓步,請准將本席前 

提議案，附加"但以不妨礙吾人所取之最後決 

議爲艰一語"。其提案如下：提出於安全理事 

會之案f牛，其爲爭端抑爲愔勢之决定應JI爲程 

序 問 題 , 故 應 屬 於 程 序 表 決 之 事 項 , 但 不 妨 

礙 吾 人 所 最 後 決 定 爲 限 。 

M r . Vysl . insky所言,本人感甚。伹對下 

列t巧題，未審其同意否耳：向吾入提出之案件， 

爲愦勢乎，抑爭端乎？程序問题乎？抑實體問 

題乎？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荷蘭）：本人以爲 

在未將埃及代表所提議案付表決前，吾人應將 

該識案是否必須付表決一問題，先付表決。本 

人動議理事會現無需將該議案付表決。 

主席：閣下動議！:否爲一修正案， 

Mr. V A N K L E F F E N S ( 荷 蘭 } ： 非 也 。 爲 

另一有關程序之提譏。 

M r . V Y S H I N S K Y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 邦 ） ： M r . R i a z 所 問 , 本 人 願 予 置 答 。 

M r . K l a z 問 ： 提 出 於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案 件 , 其 

爲愦勢抑爭端一問題之決定是否作爲程序事項 

表決？本人以爲案件之爲爭端抑愦勢爲一實體 

問題。所謂程序者，乃決定一事項之方式卽決 

定之方法。至於一事項之實體爲何,其爲愦勢 

抑爭端,則非決定之方式，非決定一事項之方 

法，而實牽涉對該事M體之評價。是故此種 

問题之決議不得處ffl程序事項之第二十七條 

第二項規定,而必須依處理非程序事項之第二 

十七條第三-項规定爲之。如最後發生一事項之 

爲程序與否之問題則—pr適用一九四五年七II七 

H在金山所訂之規定。此爲根據第3委員會之 

報吿而訂者,卽對此種問題之決議，應a安全 

理事會七理事國之可決票,包括全體常任理事 

國之同意票衷決之。換言之：此種决議應极據 

第二十七條第三:項之规定。 

故 ; ^ 認 爲 M r . E i a z 之 議 案 在 此 方 面 

殊不正確。 

M r . P A D I L L A N E R V O ( 墨 西 哥 ) ： 本 人 

及對埃及代表議案,蓋本人認爲此決非首要問 

題。如爲此種決議，其他問題必受影響。其首 

受影響者自爲第三二條之適用。倘瑰事會在 

聽取當事國陳述以前Èir决定此爲一情勢而非爭 

端,則不能邀請't事國之一造歹I〗席,而剝奪其 

參加理事會討論之權利。此實違背憲章之精神。 

故本人相信就援用第三十二條之規定而 

論，英國代表所稱至爲正確。對於情勢或爭端 

之決議僅能於當事國行使其陳述主張之權後爲 

之。倘吾人於聽取當事國所供事實及陳述以前， 

卽決定此爲一項情勢,則第:十二條规定卽可 

適用，而剝奪當事國一造參加理事會陳述其主 

張之權。爲此理由,本人以爲,以此種問題爲 

首要問題而予決定,實屬不智；本人且認爲提 

出該函之當事國應予邀請列席,陳述其主張。 

主席：本席現將荷蘭代表所提議案付表 

決 , 卽 於 此 時 本理事會倉議階段不應將埃及代 

表提譏付表決,贊成者請舉手。 

八 代 表 赞 烕 • 

主席：該項提議通過。 

本次理事會會議之始,本席曾爲陳述,提 

譏一項程序，未審對此有反對者否?此程序卽邀 

請叙利亞黎巴嫩兩國代表列席本理事會會譏； 

該兩國代表列席時,吿以瑰事會邀請其參加 

討論兩國所提交於安全理事會之問題，但無投 

票權；敢吿以理事會將予該兩國代表機會於其 

認爲合宜時,行使就此問題而爲提譲之權,伹 

以不妨礙?里事會力琪他情形下所採覿點爲限0 

倘理事會同意,該程序卽作逋過。本席請 

溆刺55 ,黎ES嫩兩國就安全理事會譏席0 

叙 利 亞 、 黎 已 嫩 代 表 就 Î 里 , 會 識 席 ， 

主席：本席顦奉吿適就,翁席之兩代表：理 

事會邀請各該代表參加討論其目前問題，但無 

投票權。又各該代表如願爲提議,當可俟機提 

出。於此種情形,各該代表當明瞭理事會固願 

彼等列席，參加關於此問題之討論。 

M r . RiAz (埃及）：現已十二時五十分， 

聽取任何當事國之詳實陳述,似非其時。 

主席：本席欲奉吿適就議席之兩代表-如 

該兩代表願就前向理事會提出之函件爲補充之 

瞧，本理事會將首予以口 機會。理事會次 

將邀請與此事項密切有關之其他會員國陳述。 

然後進行討論此項提請理事會注意之問題。 

有反對此時會者否？ 

旣，譏，該提議通過。本席提議理事會 

下次會議於明H午前十一時舉行。有反對否？ 

通過。 

十二時五十分散會。 

第二十次會議 

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五千前十一時 

在倫敦西礅寺教會大《m舉ft 

主席；Mr. N . J . 0 . M A K I N ( ^；^' !亞）。 


